
大同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創意競賽辦法 
109.03.27經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05.12經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10.07.14經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活動宗旨 

透過競賽提供本校學生一個寓教於樂且能夠結合學習與實作經驗的平台，激發學生

對科技、電機、資通、人工智慧、物聯網及資訊安全等相關的技術的創意與實踐，

能夠發揮所長，為將來投身高科技產業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競賽規則 

1. 參賽資格：本校各系所在學學生，可跨系跨院組隊，惟電資學院學生須佔該隊

半數以上。 

2. 隊伍組成：每隊2-4名/指導教授1~2名（必須條件） 

3. 評審方式： 

(1) 由專業顧問團和主辦單位組成審查團隊。 

(2) 以報名隊伍之『報名資料』、『參賽計畫書』和『口頭報告』為審核標

準。 

(3) 入選隊伍至多5隊。 

(4) 入選隊伍需參與決賽 

(5) 初賽口頭報告及決賽成果發表日期請參見電資學院網頁。 

三、入選獎金 

(1) 指導教授指導費：每隊一萬元，每位教授至多領取一隊指導費。於決賽結

束後發放，若學生中途棄賽則不給予任何獎金。 

(2) 學生獎金：每隊一萬元，分二期，入選後發放五千元，完成決賽後再發放

五千元。 

四、決賽獎金 

(1) 首獎一名  參賽隊伍之指導教授指導費2萬元，首獎隊伍獎助學金8萬元 

(2) 優選一名  參賽隊伍之指導教授指導費1萬元，優選隊伍獎助學金4萬元 

本獎各獎項經決賽評審小組決議，得從缺或調整。 

五、主辦單位 

   大同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電機系62B校友黃再傳家族 贊助 

六、競賽作品 

   本次賽制為使參賽者發揮各自的創意，因此不限制開發平台。 

七、 注意事項及聲明  

1. 蒐集的個人資料，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的規範，參賽即同

意如實提供上述個人相關資料予此次競賽使用。  



2. 報名參賽者皆願意授權予本校活動宣傳、籌辦及推廣活動之用。  

3. 凡有惡意損壞競賽器材或遺失之情事，應配合照價賠償，情節嚴重者，得取消

競賽資格。  

4. 凡有任何違反競賽規則或破壞競賽秩序的行為，情節嚴重者，得取消競賽資

格。  

5. 若有取消報名或更改隊員，請於規定時間內以書面取消或變更。比賽當天必須

依據報名之確定名單出賽，如有冒名頂替情事，即取消參賽資格。  

6. 所有參賽者皆須攜帶學生證(應屆畢業生得出示畢業證明)出席，於報到時間至

報到處檢錄備查。  

八、參賽同意聲明 

1. 所有參賽者填寫報名表格即表示同意及確認所有列明之活動規則、條款細則、

免責聲明及私隱政策，以及所有不定時於活動指定宣傳渠道更新的任何更改。

並同意主辦單位保有對此活動解釋、修改、調整、終止等相關權利。  

2.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之原創版權所有，嚴禁剽竊或抄襲。如有剽竊他人之情

事，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項，所產生之法

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與主辦單位無關。  

3. 主辦單位擁有對參賽作品審查之權利。嚴禁內容涉及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暴

力或有妨礙社會正當風氣之圖像或文字。  

4. 凡參賽即視同承認本辦法之各項規定，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適時修正

補充之。  

5. 所有獲得補助的參賽隊伍，皆有義務參加校外競賽及校內成果展示活動。 

九、人員更換 

1. 欲更換隊員或指導教授之隊伍請依電資學院網頁公告提出，填寫「人員更換

表」，詳實填寫後將文件繳交至院辦。 

2. 更換隊員及指導教授，每隊限各乙次。  

3. 若有不得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同意更換與否之權利。  

十、約束條件 

已事先公告於活動網頁、規則等之規定，如遇參賽隊伍違規之情事，則主辦單

位具有最終裁決權，需服從主辦單位之裁決。一切競賽時程（含報到時間、隊

伍競賽時間等）以顯示時間為準，且主辦單位具有最終裁決權。  

 

 


